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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及

建議採納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董事會宣佈，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建議對現有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進行若干修訂並採納

載有現有修訂及建議修訂（倘獲股東批准）之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修訂及採納載有現有修訂及建議修訂（倘獲股東批准）之新

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詳情之通函，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

發予股東。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及建議採納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華億傳媒有限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將於董事會決定之適當日期舉行之本公司股

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建議對本公司現有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組織章程大綱及

細則」）進行若干修訂（「建議修訂」）。

自二零零二年七月至今，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已經歷多次修訂（「現有修訂」）。董事會建議

將所有修訂（包括建議修訂，倘獲本公司股東（「股東」）批准）併入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並

– 1 –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徵求股東批准採納合併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以取代現有組織章程大綱

及細則。

根據本公司現有組織章程細則第 168條，建議修訂及採納載有現有修訂及建議修訂（倘獲股

東批准）之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須經股東以特別決議案批准，方可作實。

一般資料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供股東考慮並酌情批准建議修訂及採納載有現有修

訂及建議修訂（倘獲股東批准）之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建議修訂及採納載有現有修訂及建議修訂（倘獲股東批准）之新組

織章程大綱及細則詳情之通函，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

股東。

承董事會命

華億傳媒有限公司

主席

袁海波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袁海波先生（主席兼執行董事）、熊曉鴿先生（副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張長勝

先生（執行董事）、田溯寧先生（非執行董事）、魏新教授、黃友嘉博士太平紳士、袁健先生及初育国先生（各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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